
一周之“最”

最能“包装”的假冒服务器硬盘

南京市公安局日前披露破获一起特大

制售假冒品牌服务器硬盘案件， 捣毁制假

工厂 2 处、 售假办公场所 4 处， 现场缴获

假冒品牌服务器硬盘 2.1 万余块。

据南京市公安局披露的信息， 现场查

获的假冒品牌服务器硬盘涉及“惠普”

“戴尔” “华为” “IBM” “希捷” 等诸

多品牌。 因同样大小的内存， 服务器硬盘

价格为普通硬盘价格的一到两倍。 正是利

用这样的价差， 犯罪嫌疑人周某与吴某合

作， 将从国外收购来的废旧硬盘和从市场

上买来的低价普通硬盘， 人为修改参数，

输入新数据， 再制作品牌标签， 将其包装

成崭新的服务器硬盘销售， 以次充好从中

赚取 60%左右的暴利。

目前， 已抓获周某、 吴某在内的 56

名犯罪嫌疑人，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

中。 （金勇整理）

讯简
仲裁员进高校

宣讲就业法律风险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调解仲裁管理处、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主办的“裁智·慧业———大学生就业法律风险

防范” 主题宣讲活动在上海理工大学综合报告

厅内鸣锣开讲。

该活动旨在通过资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

的专业宣讲， 向高校毕业生普及劳动法律法规

知识， 帮助其在择业就业过程中源头预防风

险、 排除隐患， 实现智慧择业、 稳定就业。

宣讲活动内容紧扣高校毕业生向劳动者身

份转化的特殊时期， 具体细分就业三方协议签

订期、 劳动合同订立期、 试用期三个阶段， 对

其中涉及的就业三方协议法律效力、 违约责

任、 劳动合同订立时点、 必备条款、 试用期的

约定、 合同解除等话题进行深入讲解。

除观察员、 主讲人之间通过问答式宣讲

外， 活动还配合采用了微视频、 微情景演绎等

多种形式， 将严肃与活泼相结合， 更自然地带

入话题， 更深入形象地解读知识点， 更好地契

合当下大学生的学习需求。

交付“最聪明”集装箱新船

崇明边检提供高效服务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近日， 中远海运“花家族” 又迎

来新成员。 同样是在两位姊妹的出生地———沪

东中华船厂， 中远海运“荷花轮” 完成了新船

交付任务。 为保证中远海运“荷花轮” 按时顺

利开航， 上海边检总站崇明边检站专门成立检

查小组， 登轮办理边检手续。

新船交接的边检手续不同于普通出入境船

舶， 流程多、 难度大、 要求高， 船体检查、 全

体船员人证对照检查等一系列工作， 既需要边

检民警有扎实的业务功底， 也需要极强的工作

责任心。 在船方的积极配合下， 边检手续顺利

办结， 整个查验过程高效迅捷， 为船舶顺利开

航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悉， 中远海运“荷花轮” 被誉为全球

“最聪明” 大型智能集装箱轮， 是我国第一个

智能船舶重大专项， 同时也是全球第一艘大型

集装箱智能船舶。

老年普法进社区

增强老年人维权能力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本市民政部门获悉，

从本月起至 10 月， 2019 年“银龄法宝” 老年

普法进社区活动将启动。 今年活动将深入全市

100 个街 （镇） 社区， 由资深法院法官、 著名

老年法律维权律师、 公证处公证员以及心理咨

询师等 23 位专家组成宣讲团， 就老年人家庭、

人身、 财产、 房产、 婚姻及心理养生等多个方

面举办 136 场专题讲座， 还将发放宣传材料、

现场解答和展板展示。

据统计，2018 年度“银龄法宝” 在全市 16

个区 83 个街（镇）开展，并最终安排了 119 场普

法讲座， 参与听课的老年人人数达 10000 余人

次，发放普法资料共计 55000 余份。

主笔 话闲

善待母亲不要停留在“花样祝福”中

上周日， 又到母

亲节， 社交媒体上各

种祝福， 频繁刷屏。

但在现实生活中， 很

多“母亲” 的权益屡屡遭到损害， 本期

“专家坐堂” 通过现实案例释法解疑， 看

法律如何保护“母亲” 们， 拭干她们的泪

水， 让她们昂首面对人生磨难。 作为一名

母亲， 生育权赡养权不容侵犯， 这是一个

母亲理所当然的权利， 也是法律规定的不

容挑战和侵犯的权益。

生育和哺乳， 女孩蜕变为母亲的必然

历程， 但因此衍生的产假却常常成为女性

就业歧视的根源。 国家为了保护女性的生

育权益， 通过 《劳动法》 《妇女权益保障

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等法律法规

保护“三期” 女职工。 但很多企业却在实

际操作中常常阳奉阴违， 或是无故解聘

“三期” 女职工， 或是克扣生育津贴， 不

一而足， 因此产生的劳动争议以及民事诉

讼案件始终呈多发态势。 一方面因为类似

事件长期存在，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职工

维权意识大大增强。 在这些案例中， 虽然

个别人有故意“碰瓷” 之嫌， 企业也有一

些“难言之隐”， 但法律法规不容侵犯，

这也是送给“母亲” 们最好的礼物。

如果说生养是母亲的付出， 那么赡养

就是子女的职责。 道德层面上， 这是千年

“孝道” 文化的延续； 而法律层面也有坚

实的基础， 《婚姻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 都有相关规定， “子女应对父母有赡

养扶助的义务”。 可现实生活中， 总有一

些画面让人黯然： 独居陋室的老妪、 被赶

出家门的“累赘”、 病房里孤独的眼神，

更多的是街边偶尔出现的踯躅落寞的身影

……让年迈的母亲老有所养， 这应该是每

个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惟愿善待母亲不要仅仅停留在上个周

末， 停留在社交媒体上的花样祝福中， 而

是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 日复一日地做点

实实在在的事， 那才是对“母亲” 们最好

的保护和报答。 金勇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如作者确有实

施侵权行为造成周先生的名誉权等权利遭到

损害的， 应承担侵权责任， 如平台放任作者

相关行为而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则该平

台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作者承担连带责任。

“《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规

定，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

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

权、 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金玮律师指出，

公民的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受

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

失。 同时，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六条

的规定， 网络用户、 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

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

的， 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

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网络服

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的，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

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

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未采取必要

措施的，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作者所发布的不当言论是否应受到行

政处罚， 或被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 则须视

相关事实情节是否达到一定程度， 而非一发

生辱骂行为即可由公权力机关介入调查与处

理。” 金玮律师表示， 就 《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规定而言， 威胁他人人身安全、 公然侮辱

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确可以处以行

政拘留及罚款； 就 《刑法》 等规定而言， 利

用信息网络辱骂、 恐吓他人， 情节恶劣， 破

坏社会秩序的， 则可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使用暴力或者以其他方法， 公然贬损他人人

格， 破坏他人名誉， 情节严重的则可以认定

为侮辱罪。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 周先生可以通过

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 这需要周先生及

时前往公证处对相关网页等予以公证， 然后

提起侵权之诉， 要求对方赔礼道歉， 消除影

响， 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周先生

投诉时间： 3 月 11 日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急剧的社会转

型， 带来了一些独特的社会问题。 自媒体时

代， 网络为网民讨论问题提供了平台， 但在

某些情况下， 网民很容易话语失控， 呈现非

理性的一面， 情绪宣泄和话语暴力便时常可

见。

2019 年 2 月， 周先生在某网络阅读平

台付费阅读小说， 因在某本小说的书评区对

小说作者撰写的内容提出质疑而与作者发生

争论。 这本来也是寻常事， 让周先生万万没

想到的是， 发生争论后， 小说作者竟然在书

评区对周先生设置禁言控评， 还在周先生无

法留言发表意见的情况下进行文字辱骂。 气

愤又无奈的周先生选择致电消保委投诉平

台。

读者留言提质疑

作者禁言还回骂

  接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即与

经营者取得联系， 经过反复核实沟通， 得到

回复： 周先生是在书评区被作者禁言， 并非

全站封禁， 而每个作品的书评区是由作者自

行管理， 平台无权干涉； 另外， 作者在与周

先生讨论过程中言辞比较激烈， 确实使用了

一些不雅的口头禅， 平台已经警告作者注意

言行， 同时将涉及不当言行的评论全部删

除。

周先生要求作者道歉， 并要求在作者书

评区发言， 但是他的诉求被一一否决。 对于

此类情况， 消保委工作人员质问平台除警告

外是否还有其他措施， 经营者回应首次发现

予以口头警告， 如再犯将有比较严厉的措

施， 比如封禁作者发言等。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

较重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 写恐吓信或者以

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 （二） 公然

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第一款规定： 利用信息

网络辱骂、 恐吓他人， 情节恶劣， 破坏社会

秩序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

（二） 项的规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 作者在公共平台对读者发言辱骂，

在消保委介入调解后， 仍坚持拒绝道歉， 涉

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并侵害消费者名誉

权。 经营者作为平台提供者及规制者应承担

起主体责任， 更好地约束作者行为， 不应只

是轻描淡写的口头警告及禁言了事。

建立理性的网络公共表达， 讨论者既有

表达权， 也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不能侵

犯他人权利， 网络平台运营商也应承担起维

护好作者与阅读者权益、 营造健康和谐的网

络公共表达环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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